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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新論

摘  要：日本侵略和佔領朝鮮及中國

大片土地的期間，犯了無數戰爭罪行。日

本至今否認和抵賴其歷史戰爭罪的責任，

是延續踐踏受害國家的人權，而繼續與對

方衝突。日本不肯對受害國家正式道歉，

事實上是在對方流血的傷口上撒鹽。當日

本不肯正式解決這一問題，那麼日本支持

人權的信譽和正義就受到懷疑。日本如果

是高舉人權和承擔責任，就應該對過去剝

奪受害國人民的人權道歉。這可正面讓這

些國家傷口愈合，並建立更加和好的關

係。

關鍵詞：日本，戰爭罪行，人權。

前言

日本侵略和佔領朝鮮及中國的許多

地方的期間，犯了無數戰爭罪行(例：人體

實驗，使用化學武器，大屠殺，強迫勞動，

性奴隸政策，逮捕與酷刑對付老百姓，殺

戮無辜，食人，等等)。這些暴行之證據，大

部分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東京灣正式簽

署投降之前，為當時日本政府所毀滅和掩

蓋。

佔領日本的盟軍最高統帥麥克亞瑟將

軍(General Douglas MacArthur)，拒絕起

訴裕仁天皇作為戰犯。到一九五八年底，

所有日本戰犯，包括甲級、乙級和丙級，從

監獄被釋放而獲政治上平反。不但得赦免，

已故的戰犯也供奉於靖國神社受崇拜和尊

敬。然而，不但沒有正式道歉，日方還否認

戰爭罪行，甚至在他們的教育體系中扭曲

這些歷史事件。

日本至今否認和抵賴其戰爭罪的責

任，是延續踐踏受害國家的人權，而繼續

與對方衝突。日本不肯對受害國家正式道

歉，事實上是在對方流血的傷口上撒鹽。當

日本不肯正式解決這一問題，那麼日本支

持人權的信譽和正義就受到懷疑。日本如

果是高舉人權和承擔責任，就應該對過去

剝奪受害國人民的人權道歉。這可正面讓

這些國家傷口愈合，並建立更加和好的關

係。

東亞創傷的歷程

日本帝國在一八七六年開始侵略朝鮮

的計劃，以武力強迫朝鮮簽訂了《江華條

約》，從政治與經濟逐步合並朝鮮，改名大

韓帝國，又於一九○五年脅迫大韓帝國與

其締結《日韓保護協約》（即第二次日韓協

約，又稱乙巳條約），日本褫奪了韓國的外

交權，設置韓國統監府以控制韓國。韓國

由此淪為日本的保護國。日本帝國然後用

一九一○年簽訂《日韓合並條約》，來全面

吞並了朝鮮半島，廢除了朝鮮王朝，設立

朝鮮總督府進行殖民統治。其統治方式是

「武斷統治」：雖鼓吹著「內鮮一體」（內，

指日本本土），政策是對朝鮮實施赤裸裸

的經濟掠奪，剝奪了朝鮮人民一切政治權

利和自由。

仍在流血的傷口
──日本否認戰爭罪行及其人權上的效應

■ 梁燕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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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2.使用化學武器

據史學家吉見義明和星矢松野的研

究，在一九三八年年初，日本軍隊開始全面

對中國軍隊使用光氣、氯氣、路易氏毒氣、

噁心氣、芥子氣。因日方利用生物戰，大概

二十萬名中國人直接死於鼠疫、霍亂、炭疽

病和其他疾病[注四]。

3.南京大屠殺

日軍於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攻佔

南京。根據中國和西方目擊者的描述，日

本軍隊在六周內慘殺大約二十萬[注五]至

三十萬[注六]多中國平民和放下武器的戰

士，犯下大規模的強姦、搶劫、盜竊、縱火

諸戰爭罪行。

4.強迫勞動

日軍使用強迫勞動直接造成很多死

亡，因為勞工經常被分配到極危險而無足

夠的安全防範措施的工地或條件。根據一

項歷史學家聯合的研究報告，超過一千萬

中國平民被日本亞洲發展局（KOA-IN）分

配為強迫勞工[注七]。在緬甸日本強迫三十

萬多平民和戰俘勞工(日本稱勞務者)建設

泰緬鐵路，估計一半死亡，也稱死亡鐵路

[注八]。

5.慰安婦

在戰爭及之前時期，日本在征服區域

強迫婦女和女孩成為性奴隸。根據中國來

源的估計，慰安婦有三十六萬到四十一萬

人[注九]。他們經歷了身體上的折磨、強

姦、毆打等等獸行。結果，慰安婦死亡率

超過四分之三。大多數倖存者由於性病感

染[注十]，流產和創傷，成為不育。被關東

軍俘虜成為性奴隸的澳裔女子Jan Ru f f-

O'Herne於一九九○年到美國眾議院委員

會作證。她說：「最可恥二戰期間的故事，

是日本犯下最邪惡的人權侵犯，乃jugun 

ian fu(從軍慰安婦)的故事，他們如何將這

些不志願的婦女強暴扣押為日本提供性服

務。我在『慰安所』白天和黑夜受到系統性

的毆打和強姦。即使日本醫生來參觀妓院

日本殘暴的殖民統治導致朝鮮人民生

活非常痛苦，朝鮮人對日本殖民當局的不

滿與日俱增，為了抵制日本殖民當局佔領

和霸道行為，紛紛舉行非暴力抗議示威。

一九一九年三月一日，在寶塔公園一次大

規模和平抗議運動中（朝鮮語指：三一運

動， )，日本員警和軍隊屠殺了

七千人[注一]。這事件開始反映日本自己長

期壓迫東亞鄰國的人權。

一九三一年，日軍侵略中國東北，隨

後開始對中國人民犯下進行暴力和種族滅

絕的行為。日本關東軍於一九三一年九月

十八日（九一八事變），以對方炸毀日本修

築的南滿鐵路為藉口，而按照自己精心策

劃的陰謀襲擊瀋陽。經過五個月的戰鬥，

日軍完全佔領東三省，並在一九三二年，強

行頒佈偽滿洲國傀儡政權，利用清朝末代

皇帝溥儀，登基為傀儡領導者。

日本軍繼續侵略中國其他北部地方。

其軍隊直接到達進入北京的盧溝橋。中

國軍吉星文團長（第二一九團，第三十七

師，第二十九路軍）把守著盧溝橋，捍衛北

京。日軍不但沒有停止進軍，而且還詭詐

的開火，進攻盧溝橋及旁邊的鐵路橋。盧

溝橋事變直接爆發了日本和中國之間全

面戰爭。日軍在許多戰役上進行十分可怕

的屠殺，如平津作戰、淞滬會戰、南京大

屠殺等。日本侵略和佔領中國一直持續到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才向中國和其

他的同盟國投降。

日本政府的戰爭罪行

在侵略與佔領朝鮮和中國許多地方期

間，日軍犯下無數戰爭罪行，最低限度包

括：

1.人體實驗

日本隱蔽的生物和化學戰研究和開發

單位，被稱為七三一部隊[注二]，進行了對

平民和戰俘生化武器實驗。根據二○○二

年國際細菌戰研討會，日軍使用細菌戰和

人體實驗過程中殺害大約五十八萬人[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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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我們是否有性病，每次來了他也強姦

我」[注十一]。

6.逮捕和酷刑對付老百姓

在 被 佔 領 的 地 區，日 本 憲 兵 隊

（Kempeitai）或日本當局不需用什麼正當

理由來逮捕平民，甚至拷打被監禁的和處

決的政治對手。所有中國及異國被征服人

民，受逼向每位軍人叩頭。日本國民的民權

是優於其他國籍擁有者。

7.大規模殺戮

據R.J.魯梅爾(R.J. Rummel)教授估

計，從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間[注十二]，

日軍謀殺超過三百萬至一千萬人，最有可

能為六百萬。被殺害者屬中國、印尼、韓

國、菲律賓、印度支那，和來自西方的戰

俘。僅在中國，大約有三百九十萬人，其中

大多數是平民，死於日軍手中，而一千二百

萬人直接在戰爭過程中被殺[注十三]。拉

梅爾說：「這大屠殺是由於日本文化概念，

不人道的政治與軍事戰略，軍事便利權和

定制」[注十四]。

8.食人

一位印度戰俘蘭斯奈克哈它阿里

(Lance Naik Hatam Ali)，在新幾內亞作

證，並指控，「……日軍開始選擇囚犯，每

天一個囚犯被取出來殺給戰士們吃。我個

人看到了這事情，有一百多名囚犯在這個

地方被日軍吃掉了。其餘的我們被帶到另

一個五十英里[八十公里]路程的地方，在那

裏有十名犯人病亡。在這裏，日軍又開始選

擇囚犯來吃。被選的就帶到一間小屋，把肉

從還活著的人身上割下。然後就扔他們進

溝裏待斃」[注十五]。

由檢察官威廉‧韋伯(Wil l iam Webb)

調查報告在東京法庭指出，日本人員對盟

軍戰俘犯了食人罪。

毀滅和掩蓋證據

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於東京灣正

式簽署投降之前，大部分所陳述的暴行證

據，都被當時日本政府毀滅和掩蓋了。大量

的記錄有關日本領導人，其中包括天皇的

戰爭罪行和戰爭責任，已被燒毀。日本帝

國陸軍、海軍，幾乎所有的政府部門的罪證

檔案都俱摧毀了[注十六]。

按東京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的文件，

「當日本已經明顯將被迫投降，它以組織

性的努力，焚燒及銷毀所有文檔物證和

其他關於虐待戰俘和平民囚犯證據。日

本戰爭部長大臣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

日發佈命令給陸軍司令部應立即燒毀所

有的機密文件。就在同一天，日本憲兵隊

（Kempeit a i）指揮官發出詳細指令到各

個憲兵總部，要用有效的方法燒毀大量檔

案」[注十七]。

以系統性破壞有關戰爭的記錄，好讓

日本歷屆政府拒絕承認日本的戰爭罪行和

責任。當戰後的日本一再否認戰爭罪行的

責任，它也破壞其作為一個民族聲稱促進

和平和人權信譽。由於日本否認其戰爭罪

行，它仍然繼續傷害那些受害國家就像撒

鹽在還流血傷口上。

戰後的人權問題

侵犯人權的犯罪分子，如果否認罪行

或不肯表示悔恨其罪，都等於認同自己歷

史上違逆人權的暴行。這認同是一種默默

踐踏人權的方式，因為預設侵犯人權的行

為，就是以為自己沒有什麼錯，是對所犯的

罪行逃避責任。因此，一個國家的戰犯如

果犯了侵犯人權罪，這國家必須代表他們

向受害者承認罪行並道歉，才能證明其民

族是有榮譽和尊重人權的。

日本帝國政府及其軍隊犯了前面所提

的戰爭罪行，毫無疑問是侵犯他人身體和

精神，是殘害人權。更嚴重的是，當日本持

續否認罪行及辯解這些事件時，它實在蔑

視人權。因此，即使日本現在聲稱促進世

界和平和人權，它的周邊國家，如中國和韓

國，常質問日本對人權的誠意何在？為了啟

動和好進程，日本政府，包括國會或議會，

應當對受害的國家作一個全體正式公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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歉。

然而藉著種種政治干預，戰後日本仍

在蔑視人權，拒絕作出道歉，也拒絕履行

和好的要求。

1.裕仁天皇擺脫法院公審

赫伯特(Herber t P. Bix)教授研究指

出，戰時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之間，日本

裕仁天皇是日本帝國軍隊的最高統帥，深

入參與軍事侵略的日常管理。在帝國總部

[注十八]，通過各御前會議，他參加策劃所

有軍事侵略，實際指導戰爭的進展。

但是，盟軍最高統帥，麥克亞瑟將軍

(General Douglas MacArthur)反對任何公

審裕仁天皇作為戰犯的計畫。麥克亞瑟認

為，如果天皇被起訴而定罪為戰犯，其管

理戰敗的日本將變得極困難。似乎只有當

天皇與佔領盟軍合作，麥克亞瑟才能控制

日本。這建議得到了杜魯門總統的支持，

因此僅僅以政治利益為理由，日本首席罪

魁逃脫了被控告。麥克亞瑟還免除刑事檢

控所有捲入戰爭的日本皇室諸位親王，如

秩父宮雍仁親王，朝香宮鳩彥王，竹田宮

恆德王，和東久邇宮稔彥王。由於包庇裕

仁天皇被起訴，美國奠定了方便日本拒絕

承認其戰爭罪感和戰爭罪行基礎。

這事件的邏輯推理必然就是：如果佔

領盟軍拒絕起訴裕仁天皇作為戰犯，那麼

很多日本人會認為他是無辜。從這推斷，邏

輯結論就是：如果作為民族代表的天皇，

已被裁定無辜，那麼日本這國家，也自然免

了戰爭的罪行。

真相是，麥克亞瑟姑息了日本天皇及

政府的罪惡，等同默認這些罪惡是正確

的，亦即認為殘害人權是無罪的。

2.大部份殺人戰犯被免罪責

在東京，盟軍成立了遠東國際軍事法

庭（IMTFE）為審判日本戰犯嫌疑人。從幾

百人被告名單裏，只有二十五位實際上經

過審判而被判刑。執行了七位被判死刑，另

十八位獲得監獄服刑代替死刑。在執行這

七位「甲級」戰犯服刑後，一九四八年十二

月麥克亞瑟將軍釋放被拘留的「甲級」戰

犯。到一九五八年底，所有日本戰犯，包括

「甲級」、「乙級」和「丙級」，都從監獄釋

放，全部得到政治上平反其罪行。

關於日軍七三一部隊，那些軍人對活

的戰俘進行生物實驗的，也逃脫起訴，因

為麥克亞瑟將軍期望他們獻給美軍高級生

物及化學戰的研究。麥克亞瑟給予對日本

七三一部隊指揮官與生物單位工作人員起

訴豁免權，以換取他們的研究。

德國在戰後，展開了密集的反納粹

化過程，前納粹分子被阻止進入議會或當

官。但是美國卻允許日本戰犯進入議會，並

在政府機構工作。在這些曾被定罪為「甲

級」的日本戰犯，還能夠在一九五七年當日

本首相。另外，戰後日本政府內閣，也有兩

個「甲級」戰犯擔任部長職位。戰爭期間當

過外相的重光葵，在戰後的鳩山政府裏得

到重新任用。興教卡亞是戰時財政部長，

戰後在池田勇人的政府當司法部長。

3.已故的戰犯供奉靖國神社，獲得榮

譽、崇拜和尊敬

靖 國 神 社 是 由 明 治 天 皇 創 立 於

一八六八年來紀念對日本帝國有功人物。

現今列在神社的名單有二百四十六萬

六千五百三十二男女和兒童，包括一千零

六十八名戰犯，其中十四名是「甲級」的罪

犯。實質上，日本領導者毫無忌憚參拜靖國

神社就引起過去侵略壓迫亞洲國家的紛紛

批評與譴責。

最後在一九五八年假釋所有監牢中的

戰犯，同時在一九五九年，衛生和福利部

開始遞交靖國神社「乙級」和「丙級」戰犯

名單。到了一九六六年，神社也被提供十四

個最突出的「甲級」戰犯，其中包括戰爭期

間的總理和高級將領，並在一九七○年間

神社通過決議供奉這些人。神社大祭司，頭

長吉松平，違抗了東京戰犯法庭的判決，

並在一九七八年用隱蔽儀式供奉「甲級」戰

犯。

靖國神社博物館和網站竟然怙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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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的批評美國，辯解日本之所以發動戰爭

攻擊美國，是因為受到美國的「逼迫」，

而且又聲稱日本發動戰爭，源於建立「大

東亞共榮圈」(The Greater East Asia Co-

Prosperity Sphere)的理想[注十九]。這種口

蜜腹劍的花言巧語，仍在追隨戰時政權所

創的侵略藉口，及其意識形態和宣傳。

日本國會圖書館在二○○七年三月

二十九日，發佈了一本檔案名為「對關於

參拜靖國神社問題的新編材料」，披露有

八百零八項，其中包括近一百八十件檔案

是神社第一次揭發的。在這些檔案中，列

出從一九六九年一月三十一日起，靖國神

社官員與衛生和福利部人員之間的會議，

討論誰能夠供奉在靖國神社內。該檔案指

出，靖國神社與衛生和福利部共同認為「甲

級」戰犯應受到尊榮。據該檔案，日本政府

直接參與及影響供奉戰犯。它又證明了安

倍晉三首相欺騙全世界，他曾否認日本政

府對於誰會被供奉有發言權。

自從一九七五年以來，日本政界包括

首相和其他內閣成員繼續參拜靖國神社。

在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紀念第二次

世界大戰結束的那一天，當時的首相三木

武夫，以非政治的身份來參拜靖國神社。第

二年，他的繼任者福田赳夫，也用非政治

身份參拜了靖國神社，但他以日本首相簽

署在留言簿上。其他幾個日本首相，如大平

正芳（一九七九年），鈴木善幸（一九八○

年，一九八一年，一九八二年），中曾根康

弘（一九八三年，一九八五年，並以政府資

金支付該提供的花），宮澤喜一（一九九二

年，秘密保持直到一九九六年），橋本龍太

郎（一九九六年），和小泉純一郎（二○○

一年、二○○二年、二○○三年、二○○四

年、二○○五年、二○○六年），都參拜了靖

國神社。自一九八五年開始，每位日本首相

參拜靖國神社就招致鄰國的官方譴責，因

視為日方企圖合法化過去的軍國主義。

4.沒有正式道歉

因美國領導的盟國不願公審裕仁天皇

作為戰犯，許多日本人認為，作為一個國家

民族他們對戰爭罪行是不需負責的。把全

盤日本侵略和戰爭罪行，都歸咎於背叛了

天皇和人民的日本軍隊。因此，日本政府不

承認日本在戰時有違反國際法或條約。多

年來，日本政府只正式承認其軍隊所造成

的痛苦，因此日本政府也發出過一些道歉，

但其道歉是有限地承認軍隊的罪行，卻不

代表國家及議會。對受害國家，日本政府

及其議會一直沒有作為國家民族的公開道

歉。

村山富市首相是唯一不屬右翼自民黨

首相，他公開於一九九五年八月表示，日本

「通過殖民統治和侵略，造成了許多國家

人民的巨大損害和痛苦，特別是亞洲的國

家」，並表示他的「深刻反省的感情」，並說

明他的「由衷的歉意」[注二十]。

然而，村山富市的道歉卻是個人的，

因為他沒有正式地或以官方身份來作道

歉並無法推進「不戰決議」。只有百分之

二十六的國會議員支持此決議而百分之

四十七竟反對。這項村山富市的道歉顯然

不受到廣大日本政府官員的贊成。

迄今為止，廣大幸存者或遇難者家屬

認為來自日本政府的道歉是不恰當，只是

一種象徵性的表示。在二○○六年十月，當

安倍晉三首相發表為日本殖民統治和侵略

所造成的損失道歉，同一時間，有八十位議

員從他執政的自民黨參拜靖國神社。

戰爭時期受害者都相信日本的道歉既

不是以國家層面作出也不是真誠的，因為

道歉只是在個人層面提出，而且日本官員

還繼續參拜靖國神社，紀念犯下嚴重殘害

人類罪行的戰犯[注二十一]。

5.拒絕承認日本的戰爭罪責

以下是日本各高級官員的評論：

1)長野繁，日本的司法部長(一九九四

年)說：「太平洋戰爭是解放戰爭……」。

2)聲明「太平洋戰爭是一場解放被殖

民的亞洲戰爭」的一項決議，由自由民主黨

的二百二十一名成員年於一九九五年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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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國會通過。自民黨亦長期在國會佔主導

地位。

3)一名高級日本執政的自民黨員法政

野呂田在二○○一年說：「因美國石油和其

他禁運日本被迫戰爭」。

4) 備 受 爭 議日本 電 影「默 迪卡」

(Merdeka)的製片人加瀨英明，在二○○一

年說：「日本被迫進入二戰為從西方殖民

主義的枷鎖中解放亞洲」。

6.否認暴行

以下是日本的高級官員或著名知識份

子的語錄：

1)石原慎太郎，前日本內閣部長，在

一九九○年十月接受採訪時，說：「南京大

屠殺是一個中國編的謊言」。

2)長野繁，日本司法部長，在一九九四

年說：「……南京大屠殺是捏造的」。

3)藤岡信捷，東京大學教育教授，在

一九九七年說：「美國人戰後把日本洗腦後

來相信他們犯下了可怕的戰爭罪行」。

4)鷲尾英一郎，與一批日本政治家否

認發生在一九三七年的南京大屠殺，說：

「我們要傳給年輕人真實歷史。我們必須

對著世界其他地區打這種資訊化戰爭」。

5)梶山弘志，日本內閣官房長官在

一九九七年說：「被日軍妓院徵召的外籍

『慰安婦』本是妓女」。

南京大屠殺的真相和準確性

否認南京大屠殺的運動開始用兩

篇文章：山本七平的「回覆本多勝一」[注

二十二]和鈴木章的「南京大屠殺的幽靈」

[注二十三]。

然後由田中正明寫作的「製造南京大

屠殺」[注二十四]。該書否定南京大屠殺，

因為他爭辯那時南京的人口少於二十萬。

他把中日戰爭的責任推給中國政府。

除了完全否定，日方的另一種思路，

咬定南京大屠殺是被中國誇張的。日本

歷史學家秦郁彥的作品「南京事件」[注

二十五]，估計大屠殺遇難者人數為三萬

八千到四萬二千以內。他認為被殺害的投

降或被俘兵士，不應計入於「大屠殺」裏。

現在這本書已經被日本教育部接受，成為

這議題上的官方歷史教科書。重人長野，

司法部長，在一九九四年五月稱南京大屠

殺是「製造」事件。

一組約一百名自民黨議員在二○○

七年六月十九日，再次指責南京大屠殺為

捏造的，沒有證據證明大規模屠殺是由日

本兵幹的。他們指責所稱的事件乃北京的

「政治廣告」。

在二○一二年二月二十日，名古屋市

長河村Takashi，向到訪的南京代表團說：

「南京大屠殺可能從來沒有發生過」。兩天

後為了辯護他的言論，說：「自從我當了國

會代表，我不斷重複說沒有南京大屠殺並

導致數百萬人被殺」。

在二○一二年二月二十四日，東京知事

石原慎太郎說，他也認為南京大屠殺從來

沒有發生過。他相信實際死亡人數為一萬

左右。

在二○一四年二月三日，一位NHK廣

播公司董事直樹Hyakuta，被引述說大屠

殺從未發生過。他說會有個別的殘暴事

件，但沒有普遍的暴行。

因為有許多目擊者和證據，南京大屠

殺再無法否認：

1)南京大屠殺最早是由居住南京安全

區的西方人報告給世界。那時的目擊者像

羅伯特‧威爾遜(Robert Wilson)在他寫給

家人的信中說，「平民的屠殺是慘不忍睹。

我可用好幾頁來告訴幾乎難以置信的強姦

和殘暴案件。七個街道清潔工正坐在總部

時，日本兵沒有警告或緣故闖進來殘殺他

們。五人即死亡而從被刀刺屍體堆中兩位

悻存者帶傷去了醫院」[注二十六]。

另一位目擊者，詹姆斯‧麥卡勒姆

(James McCallum)，在他給家人的信中寫

道：「這是一個可怕的故事，我不知道從哪

裏開講或結束。我從來沒有聽到或讀到這

類的暴行。強姦：我們估計每夜裏至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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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宗，還未計算許多白天的。行兇者如

遇抵抗或看來是妨礙的，就使用刺刀或子

彈」[注二十七]。

2)田中正明爭 辯為南京大屠殺之

前 的南 京人口不足 夠二十萬，但根 據

一九三七年保存在南京的檔案館的普查，

關於一九三五年南京市人口的統計，南

京人口已經接近九十萬，而到了一九三七

年六月，人口已 經增 加 到 一百零一萬

五千四百五十二人[注二十八]。因此，田中

的估計是非常可疑的。

黃弘恩是偽南京政府（由日本控制）

立法會議員，於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在上海日本朝日新聞主辦的研討會發表講

話，說：「（南京）事件以前，……南京人口

達到一百零七萬，而在事件發生後，人口大

幅降到十七萬」[注二十九]。

3)吳天威教授發佈的證據來自解密美

國政府檔案，其中包括一個編碼電報，由

外交部長廣田弘毅於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七

日發送到日本駐華盛頓大使館：

發自：東京（廣田）

發往：華盛頓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七日

＃二二七。從上海收到＃一七六

自從回到上海，幾天前我調查了日本

陸軍在南京和其它地方犯下暴行的有關報

導。可靠的目擊者個人口供和信函提供毫

無疑問的令人可信的證據，日本軍隊的行

為與還在繼續表現好像阿提拉與他的匈奴

一般。在冷血情況下，不少於三十萬中國

平民遭屠殺、搶劫、強姦，包括年幼孩子

們。報告從幾周前敵對行動已停止的地區

仍在繼續對無辜平民暴行。這樣應受譴責

的行為使駐華日本百姓深切恥辱，在上海

當地也發生一系列日軍橫行事件。今天，

中國北方新報報導了特別令人作嘔的案

件，「一位喝醉的日本兵，無法獲得他要

求的女人及酒，開槍殺害了三名年滿六十

中國婦女，傷了好幾個無辜的平民」。遠

東國際軍事法庭有兩個（似乎矛盾的）報

告估計，在佔領進行前六周內，平民和

戰俘被殺害有「二十多萬」與「超過十

萬」。此數目是按照慈善機構埋葬的記錄

──包括紅十字會和崇善堂──由斯邁思

提交的研究及倖存者給予的估計。

發出此電報後，日本政府瞭解它的含

義會讓世界明白他們的殘酷行為。隨後日

方發出另一件電報，並聲稱之前電報以編

碼和發送出於一位上海記者兼中國情報部

門顧問哈樂德約翰Timperley(Harold John 

Timperley)。這兩件電報由美國情報截獲

而被列在美國政府解密後的檔案中[注

三十]。

日方所作出這種斷言是毫無證據，而

且也不能證明，曼徹斯特衛報的澳大利亞

籍記者怎可能成為中國間諜？哈樂德約翰

是西方公認有名望的記者，因他為其報社

提供給西方第一手資訊。他從上海所傳的

電報於一九三七至三八年間即奠定了一些

早期的南京大屠殺寫作。一名記者根本不

可能知道日本的外交通訊方式，怎可能冒

充外交部長廣田弘毅的名義，發電報到日

本駐華盛頓大使館。日本這講法完全是捏

造的謊言。

4)在一九四七年南京審判戰犯軍事法

庭判決第六軍指揮官谷壽夫中將時，引述

有三十多萬人死亡。估計是從埋葬記錄和

目擊者的証明。它的結論是大約十九萬民

眾被非法處決在各種執行場所，而十五萬

人被一個接一個打死[注三十一]。

5)據目擊者的講述，南京淪陷後之六

周過程中日軍瘋狂地繼續強姦、殺人、盜

竊、縱火。最可靠的敘事，來自外國人如

約翰‧拉貝(John Rabbe)和米妮‧魏特琳

(Minnie Vautrin)的日記。他們為了保護中

國平民免遭危害選擇留下來。其餘的，包

括南京大屠殺倖存者的真實個人證詞。還

有更多的從西方和日本記者的目擊者報

告，以及從某些軍事人員搜集的現場日記。

一位美國傳教士約翰‧馬吉(John Magee)，

留下了他的十六毫米電影紀錄片的和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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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屠殺的第一手照片。馬吉在給他的妻子

的信提到，「他們不僅殺了所有可找到的囚

犯，而且各年齡無數的普通平民……就在

前天，非常接近我們的住宅，我們看到他

們殺死了一個不幸的傢夥」[注三十二]。

6)日軍佔領南京一天後，由美國駐德

國大使在柏林發出一個電報說他聽到了日

本駐華大使在德國炫耀日軍從上海推進到

南京時，殺害了五十萬中國人。這檔案發現

在二○○七年十二月，是最新的美國政府

解密檔案。根據檔案研究，「由美國外交官

[柏林]發送的電報文指出，估計有五十萬人

在上海、蘇州、嘉興、杭州、紹興、無錫、常

州遭到大屠殺」[注三十三]。

7)據日軍中校太田俊夫，從十二月

十四日至十二月十八日之間，南京港的日本

指揮部處置十萬具屍體，而其他部隊處理

掉五十萬具[注三十四]。

8)以下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判決：

‧佔領的第一個月時期，大約二十萬

個案發生在全市範圍內，……總數有超過

二十萬人為平民與囚禁戰俘，六個星期內

在南京被殺害……這些數字並沒有計算那

些屍體被日方焚燒毀滅或拋入長江的，或

以其他處置方式的。

‧二十萬數目是基於幾個人道援助

團體和慈善組織的記錄，以一星期至四

個月內所埋在大屠殺展開後的屍體。從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至一九三八年十月，六個

慈善機構埋葬一共十九萬五千二百四十具

屍體。詳細的埋葬記錄仍然存在。

‧判決所述之二十萬數，不包括被日

方棄置的遇難者屍體（在大屠殺初期常

見）或慈善團體以外的個別中國人所埋，

也不包括那些死於屠殺持續六周後的。因

此，二十萬只是一個保守的數目。再加上一

系列小規模屠殺，以及屍首已被其他人埋

葬的，總數超過三十萬中國人被屠殺在南

京[注三十五]。

有關慰安婦的真相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曾在二○○七年表

示，否認在二戰期間軍方強迫婦女充當慰

安婦。他指出：「事實上的，沒有任何證據

證明有所強迫」。當他在說話時候，一群自

民黨議員還試圖修改河野談話(一九九三

年)。實際上，日本政府已毀滅了所有慰安

婦的證據。研究人員從官方記錄發現一些

證據難於海底撈針。儘管如此，日本政府

否認慰安婦的責任無法再持續，因為還有

很多目擊者和被發現的新證據：

1.在二○○七年四月十七日，吉見義明

和弘文林宣佈，從東京審判的檔案中發現

七件關於帝國的軍隊正式檔案，如海軍特

警隊（Tokkeitai），強迫婦女去中國、印度

支那和印尼的前線妓院工作，因她們父親

襲擊了憲兵隊（Kempeitai）。其文件最初公

開在戰爭罪公審中。在文件中，有一名中尉

承認自己組織了一個妓院，自己作為顧客經

常出入。另有資料指Tokkeitai成員，在街道

上逮捕婦女，並實施醫院檢查後把他們送

妓院服役[注三十六]。

2.二○○七年五月十二日[注三十七]

記者梶村 太一郎，發現三十件荷蘭政

府檔案提交給東京法庭作為證據，証明

一九四四年間發生在印尼的馬格朗大規模

強迫賣淫事件。

3.在二○一四年，中國從關東軍的檔

案中，交付近八十九個文檔。這些檔案提供

了對關東軍在二戰期間和之前，強迫亞洲

婦女為前線妓院工作的鐵證[注三十八]。

4.韓國政府於二○○七年九月從資料

确定招募慰安婦是一個親日派（chinilpa）

賣國賊，即日本首相伊藤博文養女裴貞子，

証實招募慰安婦是事實[注三十九]。

5 .根據美國戰爭資訊的辦 事處，

一九四四年八月十日那天，美軍在緬甸密

支那淪陷後清剿行動，抓獲二十名韓國

慰安婦和兩名日本平民。審訊發現，「在

一九四二年五月，日本特務抵達韓國以招

募韓國少女目的，去日本新佔領的東南亞

領土，作『舒適服務』。所謂『服務』本質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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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規定，但可假定工作在醫院探訪傷兵，

紥繃帶，使一般戰士高興起來」。「大概有

八百少女被招募，並分發到緬甸各部的日

軍營附近。基本上使用虛假陳述，日本特

務招募很多女孩子，先接收幾百日元獎賞

並被帶到海外。其交易的條件是屬軍隊監

管。可是，女孩們被欺騙成為慰安婦。他們

必須在軍規下服役，每天需要服務許多士

兵和軍官。他們被迫當性奴隸」[注四十]。

還有許多其他倖存者的目擊證據，可

揭開日本政府所犯的罪惡。在戰爭期間，一

切都由政府控制的，怎麼可能從成千上萬

的非日籍女孩從佔領國家被調動，去服務

軍隊而成為性奴隸，會沒有政府的核准與

方針嗎？否認這些罪行是一種不道德的態

度，並顯示執權者對受害者不負責任。這似

乎表明，安倍晉三和他的執政黨是戰犯的

接班人。

結論

日本否認和撇清對其歷史戰爭罪責任

是持續踐踏受害國家的人權，而維持與受

害國家之間的衝突。不正式對受害國家道

歉，事實上是再撒鹽於受害國仍在流血的

傷口。日本這做法是在：1）破壞與受害國

家的完整和好及和平；2）不斷製造與受害

國家之間的矛盾；3）損害其自己的聲譽。

當日本否認或減輕其戰爭罪行的責

任，各受害國的人們即可作出結論，今天的

日本是認同歷史上戰爭罪行是對的。因此

受害國民仍在被侮辱，人權被剝奪。受害方

將會繼續增加以敵意和怨恨對日本，因為

過去的創傷，從來無法獲取適宜痊癒。

此外，日本不但已摧毀了戰爭罪行的

官方檔案，連日本人都被剝奪了知情權去

明白真相。官方修改教科書和在靖國神社

表彰戰犯，在一定程度上，允許日本年輕一

代認為那些已定罪為戰犯的，截然無任何

罪行，這把真相與事實打折扣。這種虛假

歷史或不完整的教育，不斷製造並導致了

今天日本與受害國人民之間的矛盾，如誤

解、仇恨、鬥爭、吵架等等。

日本的誠信因此面臨危機，當它一面

自誇促進人權，另一面又否認戰爭罪行的

責任。恰恰與戰敗後的德國不同，德國願

真誠懺悔及接受戰爭罪行，獲得受害國家

的原諒，日本卻拒絕認罪，全面損害自己的

誠信。事實上當日本戰犯全被釋放平反，正

正顯示被侵犯者的人權未得到補償。只有

當日本官方及國會承認這些罪行並道歉，

那麼日本才能真實證明自身是支持人權

的。

當日本不肯正式公認歷史罪行，那麼

日本所謂支持人權的可信性和誠信就盪然

無存。美國或其他國家，若有誠心幫助調

解國際問題，支持和平與維護人權，他們

理應鼓勵日本對受害國家做出公開道歉聲

明。如果日本真誠支持人權，便應承擔該

責任並為過去剝奪受害國家的人民的人權

道歉，此舉動會形成合適條件，讓曾受傷國

家得治愈，建立亞洲更加和平與和諧的關

係。

(本文是在今年九月北京人權會議提

交的論文。原文是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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